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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45；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4月 18日 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至2025年4月

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至2025年4月15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25年4月10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董事长柳青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登载的《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司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2024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公告》《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关于公司计提2024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第八届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227
699,986,929
56.8540%

225
699,299,127
71.0136%

2
687,802
0.279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1
696,163,182
56.5434%

1
696,163,182
70.6952%

0
0

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3. 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226
3,823,747
0.3106%

224
3,135,945
0.3185%

2
687,802
0.2791%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
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226
3,823,747
0.3106%

0
0

0.0000%
226

3,823,747
0.3106%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699,838,829
699,179,027
659,802
3,675,647

3,675,6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88%
99.9828%
95.9291%
0.5251%

96.1268%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39,000
111,000
28,000
139,000

139,0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199%
0.0159%
4.0709%
0.0199%

3.6352%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9,100
9,100
0

9,100

9,1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13%
0.0013%
0.00%

0.0013%

0.2380%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东
占总投票比

例

小于5%股东
占中小股东

投票比例

699,832,729
699,172,927
659,802
3,669,547

3,669,5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80%
99.9820%
95.9291%
0.5242%

95.9673%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39,000
111,000
28,000
139,000

139,0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199%
0.0159%
4.0709%
0.0199%

3.6352%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5,200
15,200

0
15,200

15,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22%
0.0022%
0.00%

0.0022%

0.3975%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9,831,429
699,171,627
659,802
3,668,247

3,668,2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78%
99.9818%
95.9291%
0.5240%

95.9333%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45,100
117,100
28,000
145,100

145,1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207%
0.0167%
4.0709%
0.0207%

3.7947%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0,400
10,400

0
10,400

10,4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15%
0.0015%
0.00%

0.0015%

0.2720%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9,832,729
699,172,927
659,802
3,669,547

3,669,5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80%
99.9820%
95.9291%
0.5242%

95.9673%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39,000
111,000
28,000
139,000

139,0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199%
0.0159%
4.0709%
0.0199%

3.6352%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15,200
15,200

0
15,200

15,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22%
0.0022%
0.00%

0.0022%

0.3975%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9,830,629
699,170,827
659,802
3,667,447

3,667,4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77%
99.9817%
95.9291%
0.5239%

95.9124%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于 5%股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147,200
119,200
28,000
147,200

147,2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210%
0.0170%
4.0709%
0.0210%

3.8496%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9,100
9,100
0

9,100

9,1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0013%
0.0013%
0.00%

0.0013%

0.2380%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0
0
0
0

0

（六）审议并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于 5%股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9,834,529
699,174,727
659,802
3,671,347

3,671,3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82%
99.9822%
95.9291%
0.5245%

96.0144%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占
总投票比例

小于 5%股东占
中小股东投票

比例

136,200
108,200
28,000
136,200

136,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0195%
0.0155%
4.0709%
0.0195%

3.5620%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16,200
16,200

0
16,200

16,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23%
0.0023%
0.00%

0.0023%

0.4237%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000
1,000
0

1,000

1,000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于 5%股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698,976,229
698,316,427
659,802
2,813,047

2,813,047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99.8556%
99.8595%
95.9291%
0.4019%

73.5678%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1,000,600
972,600
28,000

1,000,600

1,000,6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例（%）
0.1429%
0.1391%
4.0709%
0.1429%

26.1680%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 东
占总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 东
占中小股东投

票比例

10,100
10,100

0
10,100

10,1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14%
0.0014%
0.00%

0.0014%

0.2641%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000
1,000
0

1,000

1,000

（八）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9,826,929
699,167,127
659,802
3,663,747

3,663,7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71%
99.9811%
95.9291%
0.5234%

95.8156%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49,800
121,800
28,000
149,800

149,8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214%
0.0174%
4.0709%
0.0214%

3.9176%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10,200
10,200

0
10,200

10,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15%
0.0015%
0.00%

0.0015%

0.2668%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000
1,000
0

1,000

1,000

（九）审议并通过《关于计提2024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
东 占 总 投

票比例
小于 5%股
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 票

比例

699,813,229
699,153,427
659,802
3,650,047

3,650,047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99.9752%
99.9792%
95.9291%
0.5214%

95.4573%

反对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于 5%股东
占 总 投 票 比

例

小于 5%股东
占 中 小 股 东

投票比例

162,500
134,500
28,000
162,500

162,500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 的 比 例

（%）
0.0232%
0.0192%
4.0709%
0.0232%

4.2498%

弃权

股数（股）

股数：
其中A股：
其中B股：
小 于 5%
股东占总
投票比例
小 于 5%
股东占中
小股东投

票比例

11,200
11,200

0
11,200

11,200

占 出 席 会 议
相 应 股 份 类
别 的 比 例

（%）
0.0016%
0.0016%
0.00%

0.0016%

0.2929%

其中
未 投 票 默

认
弃权
1,000
1,000
0

1,000

1,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年夫兵、后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十次（2024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301218 证券简称：华是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4
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无变更。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14,0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25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华是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叶海珍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
16号3幢1楼

0571-87356419
0571-87356421
hskj@zjwhyi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褚国妹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闲林街道嘉企路16号3
幢1楼

0571-87356419
0571-87356421
hskj@zjwhyis.com

301218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是一家致力于为智慧城市行业客户提供信息化系统集成及技术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智慧政务、智慧民生、智慧建筑等智慧城市细分领域客户提供项目设计、信
息系统开发、软硬件采购、系统集成及运维服务的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

（二）主要产品服务及用途
公司的主营业务属于智慧城市范畴，系统集成业务是公司核心业务，具体产品服务如下：
1、智慧港航
公司智慧港航管理系统的主要客户为海事、港航、港口、航道等主管部门。公司通过为客户搭建

电子航道图系统、航道截面管理系统、船名自动核查抓拍系统、数据支撑系统等主要核心系统，实时
智能感知航道全息数据并进行智能分析及追溯分析，实现7×24小时全天候智能识别抓拍、船名船型
识别、衡量航段流量统计、评估关键通航点状态、跟踪重点船舶动向、超载违规数据自动分析预警等
功能。

在智慧港航服务中，公司自主研发水上智能卡口系统、船名自动核查抓拍系统、航道截面管理系
统、电子航道图系统，内河航运数字化服务平台、桥梁防撞系统、全息航道平台、船舶管理AR等软件
平台系统，全面提升管理部门对航道、船舶的智能化监管水平，提高航道整体运行效率，成为水上相
关管理部门非现场执法和区域核查的重要手段，开启了港航管理部门智能感知、非现场执法、事故追
溯、违章协查的新局面。

2、智慧监所
公司智慧监所管理系统主要面向监狱、看所守等特殊监管场所。公司通过为客户搭建智能安防

系统、集成视频监控系统、指挥协调系统等主要系统及广播、监听、报警、出入口控制、安检、电子巡
查、目标跟踪、智能押解等子系统，形成安防高度智能、数据充分融合、各子系统相互集成联动的完整
体系，实现管理部门业务管理全流程管理，满足其日常管理需求，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在智慧监所系统服务中，运用了公司自主研发的三维激光哨兵产品，产品基于自主研发的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和多传感器融合的立体区域警戒安防技术，对重点安全防范区域进行警戒布防，能自
动采集并识别入侵目标的具体方位、物体大小、形态和动态，做到准确预警及实时跟踪，实现立体化
安防。基于上述优异特性，公司三维激光哨兵产品除用于智慧监所服务之外，还可以用于机场、军事
基地、博物馆、发电厂、厂区、医院、学校、港口、油库油田等重要场所的周界防范区域。

3、智慧公检法
公司智慧公检法管理系统主要面向于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通过为客户搭建视频综合应用平

台、人像大数据应用平台、文本大数据应用平台等业务支撑体系，有效解决各级公安/司法机关的信
息资源整合与共享问题，实现警用、司法信息自动分类、自动摘要、自动提取、自动聚类等智能化分析
处理功能。

4、智慧电力
公司智慧电力系统服务主要应用于智能电网、智慧供电所、零碳园区，通过先进的人工智能、传

感测量、无人机、大数据、数字孪生等技术与物理电网高度集成，建设涵盖输电线路、变电站、供电所、
零碳园区等众多场景的全方位、立体化、云边协同的数字电网运维服务系统保障其安全稳定运行。

5、智慧医疗
公司致力于为医院客户提供智慧医疗综合解决方案，通过整合医院各类基础设施资源，对业务

流程进行优化与创新，帮助医院建设实现临床管理一体化、院内院外一体化、线上线下一体化、辅助
决策智能化的一体化临床信息系统，提高临床诊疗效率、医疗服务水平，实现医院管理的智慧化。

在智慧医疗服务中，公司自主研发的以患者为核心的一体化临床信息系统，整合了医疗机构信
息资源、覆盖了各项业务系统，推进了信息技术在医疗服务领域的深入应用和创新发展，有效提高医
疗数据质量、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服务的质量，为健康医疗大数据的智能发展奠定基础。

6、智慧建筑
公司智慧建筑解决方案面向办公楼、商业综合楼、学校、体育场馆、工业建筑等新建、扩建或改建

工程，围绕建筑物的智能化建设，通过为客户搭建综合安防集成管理系统、智慧办公应用系统、楼宇
设备控制系统等主要系统，实现建筑智能化、信息化、智慧化，提升建筑的管理效率、交互体验及运行
效率。

7、智慧城市系统运维服务
公司系统运维服务主要是面向港航、电力、公检法系统等领域客户的运维需求，为其提供高清监

控、数据服务等设备的定期巡检及维护服务。
8、公司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应用方面的自有产品
公司充分利用三维激光扫描技术高效率、高精度的独特优势与特点，成功应用于周界安防、内河

船舶监管、机场及变电站安全防范等场景中，并形成了自有的技术创新成果，如水上智能卡口系统、
桥梁安全预警系统、三维激光哨兵系统、电力现场作业安全预警系统、航空器泊位引导系统 、铁路隧
道口异物监测系统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601,243,707.98

940,023,328.25

2024年

500,979,071.22

9,741,459.49

1,495,096.03

37,534,410.89

0.09

0.09

1.04%

2023年末

1,465,412,366.83

935,527,708.30

2023年

561,887,695.85

32,868,986.17

24,183,608.13

23,069,955.95

0.29

0.29

3.56%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9.27%

0.48%

本年比上年增减

-10.84%

-70.36%

-93.82%

62.70%

-68.97%

-68.97%

-2.52%

2022年末

1,286,609,008.68

908,588,801.75

2022年

472,443,358.03

37,363,649.91

25,439,720.55

-2,115,351.41

0.34

0.34

4.9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39,938,487.01

-1,178,346.07

-2,067,668.45

431,027.09

第二季度

73,262,667.16

-9,674,219.51

-11,659,683.76

-19,057,072.42

第三季度

107,279,881.76

6,172,642.06

3,134,266.40

9,095,273.84

第四季度

280,498,035.29

14,421,383.01

12,088,181.84

47,065,182.3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俞永方

叶建标

章忠灿

温志伟

杭州中是股
权投资管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丁宏伟

陈江海

杭州天是股
权投资管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成华

杭州汇是贸
易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15,35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俞永方先生、叶建标先生、章忠

灿先生三人。俞永方、叶建标及章忠灿签署了一致行动相关协议，约定一致行动有效期至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满36个月时终止。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变更为俞永方先生和叶建标先生，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

持股比例

17.35%
16.76%
11.69%
3.41%

2.22%

1.23%
1.21%

1.10%

0.99%

0.93%

13,900

持股数量

19,782,000.00
19,110,000.00
13,335,000.00
3,886,470.00

2,537,000.00

1,405,400.00
1,375,920.00

1,257,900.00

1,130,000.00

1,056,058.00

报告期末表
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19,782,000.00
19,110,000.00
13,335,000.00
2,914,852.00

0.00

0.00
1,031,940.00

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披露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总经理叶建标先生被东阳市监察委

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并于2024年4月20日披露了进展公告。2025年2月20日，董事、总经理
叶建标先生被桐庐县监察委员会立案调查并实施留置，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2024-010、2024-024、2025-015）。公司将持续关注上
述事项的后续情况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因公司在知悉叶建标先生被实施留置及立案调查事项后，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24年
3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浙江证监局对公司、俞永方、叶海珍出具《关于对浙江华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4〕37号）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
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对公司出具了《关于对浙江华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创业板监管函〔2024〕第38号）。

3、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23年 12月 31日公司总
股本114,040,000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5,245,839.54元（含税）。公司已于2024年5月21日完成本次权益分派。

4、公司于2024年5月1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中实汇智
（杭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并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但鉴于双方实际情况并结合市场环
境，公司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相关因素后，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于2024年12月13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终止收购股权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202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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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4月 18日上午 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4.召开地点：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金政街11号公司1号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
5.主持人：董事长肖小军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东可以在上述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
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16 人，代表股份 643,177,73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22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19,016,06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91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0人，代表股份24,161,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4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12人，代表股份 29,257,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095,7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443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10人，代表股份24,161,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1045%。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121,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8%；反对

6,576,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26%；弃权4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00,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8807%；反对 6,576,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793%；弃权47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6399%。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205,5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60%；反对

6,650,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0%；弃权3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85,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6.1695%；反对 6,650,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299%；弃权32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006%。

3.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125,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36%；反对

6,624,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00%；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05,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8968%；反对 6,624,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424%；弃权42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608%。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181,9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123%；反对

6,646,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4%；弃权3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61,6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6.0889%；反对 6,646,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176%；弃权34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1935%。

5.00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557,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06%；反对

3,068,7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71%；弃权3,551,848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63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7.3713%；反对 3,068,7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887%；弃权3,551,84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1400%。

6.00 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5,875,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46%；反对

7,01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12%；弃权2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1,954,9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0406%；反对 7,018,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884%；弃权2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0%。

7.00 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157,7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86%；反对

6,735,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473%；弃权2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37,4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6.0062%；反对 6,735,8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228%；弃权2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9710%。

8.00 关于2025年度资金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285,6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84%；反对

6,634,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15%；弃权2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365,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6.4433%；反对 6,634,3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759%；弃权25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8808%。

9.00 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0,643,360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125,449,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545%；反对

6,864,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795%；弃权2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172,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7854%；反对 6,864,5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627%；弃权2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9%。

10.00 关于2025年度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076,3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59%；反对

6,800,1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73%；弃权3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156,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7280%；反对 6,800,1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426%；弃权3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95%。

11.00 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6,068,0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46%；反对

6,808,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6%；弃权3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147,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75.6996%；反对 6,808,4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709%；弃权30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95%。

12.00 关于公司2025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631,610,5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016%；反对

11,288,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51%；弃权 278,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7,690,2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60.4641%；反对 11,288,5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836%；弃权27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22%。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 2024年度述职报告》已于 2025年 3月

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杨依见律师、王阳光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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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王咏梅女士的书面
辞职报告，王咏梅女士因工作繁忙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
员、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王咏梅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
务。

王咏梅女士辞职后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成员比例低于三分之一，且公司独立董事
中欠缺会计专业人士。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
咏梅女士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会计专业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之前，王咏梅女士
仍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截至本次公告日，王咏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关监管规定应履行而未履行的
任何承诺。公司及董事会衷心感谢王咏梅女士在职期间所做的所有贡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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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及相关事项说明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的要求，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的诉讼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对公司及子公司涉及
诉讼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已披露的累计诉讼情况说明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的诉讼涉案金额合计约为人民

币328,295.76万元（含公司作为原告的应收账款清收案件），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1667.68%。

1、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
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案件正常推进，如有达到披露标准的事项，公司会按照相关规则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公司作为债务人且相关债务事实发生在2024年11

月22日之前的诉讼案件，债权人可根据法律规定及相关法院的生效判决，依照《重整计划》中同类债
权的清偿方案获得清偿。

自北京一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公司的重整之日起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暂无相关达到披
露标准的诉讼案件。除本次附表披露的诉讼以外，前次披露的案件暂无最新进展。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事项
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发生的其他尚未披露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涉案金额共约

948.61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82%。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债务事实发生在2024年11月22日之前的诉讼案件，债权人可根据法律规定

及相关法院的生效判决，依照《重整计划》中同类债权的清偿方案获得清偿，不会对重整后公司的经
营和损益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其他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

告暨停牌公告》。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
（二）项规定的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同时，公司2021-2023年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且2023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不
确定，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七）项规定的对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股票
于 2024年 4月 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若公司出现《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2条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07）。经公司财务部门
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53,000万元到199,000万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第9.8.7条第四款的规定，若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
产为正、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不存
在其他需要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公司将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实施的退
市风险警示并披露。截至本公告日，上述风险警示的撤销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附表：诉讼情况统计表

序
号

1

2

3

4

5

原告/申请人

山东某辉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
某润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焦作某鑫
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修武县某达市
政工程有限公司、
池州市某辉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山
东某兴园林景观
工程有限公司、焦
作市某山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河北
某坤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河南某大
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王某忠、北京
某鹏鹰智慧园林
有限公司、修武县
某创奇广告商行

扬州某轩园林有
限公司

湖南某胜集团有
限公司

庄某刚

南充某际建设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修武县某园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北
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民权分公司

江苏某方尧都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第三人北京
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
东方园林环境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园
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某域东方文化旅游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南昌市某区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第三
人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贵州省某镇

人民政府

案由

建设工程施
工 合 同 纠
纷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合

同纠纷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建设工程合
同纠纷

主 要 诉 讼 请
求

解除合同、支
付工程款、货
款及利息、广
告 牌 制 作 费

等

支 付 工 程 款
及利息

支 付 工 程 款
及利息

支 付 工 程 款
及利息

支 付 工 程 款
及利息

管辖法院

河 南 省 某 县
人民法院、北
京 市 某 区 人
民法院、河南
省 某 区 人 民
法院、山东省
某 区 人 民 法
院、河南省某
市人民法院、
河 南 省 某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某 县
人民法院

湖 南 省 某 县
人民法院

江 西 省 某 区
人民法院

贵 州 省 某 区
人民法院

诉讼本金
（万元）

4,856.39

681.55

765.40

5,336.28

396.61

进展

解除失信。

一审中。

一审中。

一审中。

一审中。

注：除本次附表披露的诉讼以外，前次披露的案件暂无最新进展。


